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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

上〔2022〕1082号）同意，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为“永顺泰” ，证券代码为“001338”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12,543.2708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全部为新股发行，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

转让。 自2022年11月16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

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记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

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建阶段的重大事项。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按招股

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聘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19年12月31日、2020年

12月31日、2021年12月31日和2022年6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2020年度、

2021年度和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以下合称“报告期”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

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普

华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1104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合并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一）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流动资产 278,438.61 198,841.60 173,726.87 172,194.54

非流动资产 116,011.20 108,765.96 85,975.39 82,526.13

资产总计 394,449.81 307,607.56 259,702.26 254,720.67

负债总计 157,337.14 79,739.46 46,977.67 46,490.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112.67 227,868.11 212,724.59 208,230.49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394,449.81 307,607.56 259,702.26 254,720.67

（二）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96,663.88 302,481.65 282,580.37 293,814.47

营业利润 9,891.55 15,298.96 13,737.70 14,596.32

利润总额 9,707.48 15,316.98 13,645.74 14,598.37

净利润 9,151.21 14,893.17 13,504.26 14,350.93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9,151.21 14,893.17 13,504.26 14,350.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7,167.46 14,887.69 14,416.79 13,939.89

（三）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720.53 172,318.67 211,504.82 126,132.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0.94 -21,552.68 -10,247.06 -8,563.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448.23 -158,986.06 -198,755.71 -112,359.8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6.47 21.97 -148.20 106.3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34.89 -8,198.09 2,353.86 5,315.88

（四）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2年

6月30日

2021年

12月31日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1.87 2.68 3.70 3.71

速动比率（倍） 0.90 1.21 2.02 2.05

资产负债率（合并） 39.89% 25.92% 18.09% 18.2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5.86% 10.47% 8.71% 10.92%

每股净资产（元/股） 6.30 6.06 5.65 12.46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产

比率（%）

0.10 0.13 0.18 0.22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78 4.61 4.15 4.28

存货周转率（次） 2.80 2.85 3.24 3.9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3,906.56 22,681.56 20,488.69 21,578.19

利息保障倍数（倍） 18.77 48.18 35.42 18.4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2.54 4.58 5.62 7.5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8 -0.22 0.06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6.76% 6.50% 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40 0.36 不适用

表中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每股净资产=所有者权益/期末普通股股本

5、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及采矿权后）/期末净资

产

6、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2022年1-6月已年化处理

7、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2022年1-6月已年化处理

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摊销+使用权资产折旧

9、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利息费用）/利息支出

10、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普通股股本

11、每股净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普通股股本

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 （E0＋NP÷2＋Ei×Mi÷M0–Ej×Mj÷M0±Ek×Mk÷

M0）

其中：P0分别对应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Ej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

红等减少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M0为报告期月份数；Mi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

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Ek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

引起的、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Mk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

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13、基本每股收益=P0÷S，S=S0＋S1＋Si×Mi÷M0–Sj×Mj÷M0-Sk

其中：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或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股本或股票

股利分配等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增加股份数；Sj为报告期因回购等减少

股份数；Sk为报告期缩股数；M0报告期月份数；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Mj

为减少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四、公司财务报告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截止日为2022年6月30日，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产品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主要产品的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

化，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税收政策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投

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一）2022年1-9月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2022年第三季度相关财务数据已在《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2022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2年1-9月及2021年

1-9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2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列示如下：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流动资产（元） 2,675,147,749.09 1,988,415,999.69 34.54

流动负债（元） 1,375,479,134.99 741,209,928.79 85.57

总资产（元） 3,888,177,491.92 3,076,075,647.38 26.40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398,483,577.87 2,278,681,087.05 5.26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6.37 6.06 5.26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元） 3,052,719,376.33 2,263,328,889.06 34.88

营业利润（元） 126,079,558.32 146,760,312.22 -14.09

利润总额（元） 123,835,649.32 146,949,437.61 -15.7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061,886.97 144,510,151.32 -17.61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元）

88,732,281.40 140,578,927.65 -3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8 -17.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37 -3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9% 6.56% -1.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3.79% 6.39% -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4,830,794.83 1,327,561,215.28 32.9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9 3.53 32.94

注： 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流动资产为267,514.77万元，较上年末增长34.54%，主要是应收账

款和存货的增加，具体情况如下：（1）2022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应收账款也相

应增加；（2）由于国际形势紧张，为保证麦芽生产的连续性，公司提前采购了一定的原材料储备，因

此存货有所增加。 公司流动负债为137,547.91万元，较上年末增长85.57%，主要是因为公司较多使

用信用证贸易融资的方式采购境外原材料，从而导致短期借款增加61,743.53万元。 公司资产总额

为388,817.75万元， 较上年末增长26.40%， 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39,848.36万

元，较上年末有所增加。

公司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305,271.94万元，同比增长34.88%。 由于大麦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麦芽的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有所上涨，另一方面，部分麦芽制造商由于原料紧张导致供货不足，

公司则凭借供货及时的优势提升了销量，从而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由于2021年销售价格和采购

成本出现阶段性不匹配，2021年公司的净利润主要集中在上半年实现，因此，虽然公司2022年7-9

月的净利润较同期增长，但2022年1-9月，公司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为11,906.19万元，同比

下降17.61%，而同比下滑幅度已较2022年1-6月有所改善。 2022年以来，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

大幅上涨的影响，公司2022年1-9月产生较大的汇兑损失，尽管公司通过开展远期外汇合约业务对

冲汇率波动风险，但产生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系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从而使得公司归属

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873.23万元，同比下降36.88%。

公司2022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6,483.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94%，

主要是公司当期销售收入增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2022年度盈利预测情况

在充分考虑2022年度的经营计划、 投资计划、 财务预算以及各项基本假设和特定假设的前提

下，本公司编制了2022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

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 (2022)第4344号）。 根据《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公司2022年度主要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变动情况

预测数 审计数

营业收入 380,380.35 302,481.65 25.75%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209.12 14,893.17 -11.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11,062.19 14,887.69 -25.70%

公司预测2022年度营业收入为380,380.35万元，较2021年度增长25.75%；预测2022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209.12万元，较2021年度下降11.31%；预测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62.19万元，较2021年度下降25.70%。为对冲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开展远期外汇合约业务， 在人民币兑美元贬值时， 产生了较大的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虽然弥补了汇兑损失，但被计入非经常性损益，致使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下滑幅度较大，具有合理性。 具体情况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十节财务会计信息” 之“十五、公司盈利

预测情况” 。

尽管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由于：（1）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

具有不确定性；（2）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行业形势和市场行情具有不确定性；（3）国家相关行业及

产业政策具有不确定性；（4）其它不可抗力的因素，公司2022年度的实际经营成果可能与盈利预测

存在一定差异。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盈利预测报告是管理层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

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行业竞争带来的风险

我国麦芽行业整体上竞争比较激烈，形成以永顺泰为首的“两超多强，地域性小公司并存” 的

竞争格局。 一方面，中粮麦芽等大型制麦企业在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对公司形成一定的竞争

压力。 另一方面，很多中型制麦企业也陆续制定了产能扩张计划，对公司形成了潜在的竞争。 因此，

如果竞争对手实力持续增强，而公司又不能持续紧跟市场需求，无法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将对公

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国际贸易政策变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使用进口大麦作为原材料，主要来源国家有加拿大、法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随着

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贸易争端日益频繁。 2020年5月18日，我国商务部决定自2020年5月19

日起对10031000和10039000两个税号项下进口大麦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73.6%，征收反补贴税、

税率为6.9%，为期五年。受上述贸易政策影响，澳大利亚大麦的进口受到影响较大，公司未来所生产

的麦芽须以加拿大、法国等产区的大麦为主要原料。

受我国“双反” 政策影响，澳大利亚大麦的价格下滑幅度较大，而加拿大、法国等其他产区的大

麦的价格则普遍高于澳大利亚大麦， 从而导致在国际市场上我国所出口麦芽在成本方面已不具明

显优势，进而对公司的麦芽海外销售形成一定不利影响。

综上，如我国对大麦产地的贸易政策发生变动，或大麦产地对我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将影响

当地大麦的进口数量或价格，对公司经营将产生不利影响。

（三）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 统一运费口径后， 公司产品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分别为83.63%、

82.23%、81.69%和83.20%，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原材料价格对公司营业成本的影响较大。 公司大

麦原材料的采购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受到供需关系、气候、自然灾害、产地农业政策等多种

因素影响而波动。

虽然公司为尽量减少原材料价格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在销售订单确定后，尽快对原材料进行采

购，但如销售订单确定后，原材料价格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将对公司的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

（四）下游需求波动的风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人民的健康意识不断加强，消费者对酒精饮品的消费

更加理性。 并且，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日趋明显，作为啤酒消费的主力人群青壮年人口占比也有所

下降。 因此，2013年以来，我国啤酒消费量呈现下降趋势。

公司产品麦芽的主要用途为啤酒酿造，如未来我国啤酒消费量持续下降，而啤酒的产品结构未

能向有利于增加麦芽使用比例的方向发展的话，将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产品结构单一、行业成长空间较小且竞争加剧的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均来自于麦芽销售，并以大麦麦芽为主。 报告期内，大麦麦芽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分别为96.45%、96.74%、96.35%和95.75%。 麦芽主要用于啤酒制造，目前行业成长空间主

要受到啤酒行业整体发展的影响。 如未来啤酒消费量下降，行业竞争加剧，将可能导致公司现有主

要产品收入下降，毛利率下降，进而将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六）税收优惠政策变化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

业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从事农、

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是指企业从事农产品初加工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 为进一步规范农产

品初加工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农产品

初加工有关范围的补充通知》（财税[2011]26号）对享有所得税优惠的范围进一步细分，大麦的初

加工产品大麦芽享有免征所得税优惠政策。

因此，公司大麦麦芽产品享受免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如果未来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出现重大不

利变化，可能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七）增值税抵扣政策变动的风险

2021年6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河北省财政厅发布了《关于农产品增值税进项

税额核定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河北省税务局河北省财政厅公告2021年第2号）， 根据前述公告

“对生物质发电、其他皮革制品制造、啤酒制造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再实施农产品增值税进

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 ” 2021年8月， 秦皇岛当地税务主管部门通知公司子公司永顺泰秦皇岛，于

2021年8月起，永顺泰秦皇岛将不再适用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

除河北省外，全国其他地区仍然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

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等相关规定执行麦芽产品的增值税核定扣除政

策。为此，公司在2021年9月相应调整了永顺泰秦皇岛的业务模式，将永顺泰秦皇岛调整为内部受托

加工企业，公司作为加工业务的委托方，使增值税核定扣除的主体转移至公司，可继续在广州执行

增值税进项税核定扣除的政策，未来对公司净利润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假设报告期内大麦和小麦原料增值税核定扣除政策在全国范围内不再执行， 按照现行大麦和

小麦原料增值税进项税率，以报告期内各年度经核定的大麦和小麦耗用金额测算，上述政策对公司

营业成本及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6月 2021年度 2020年度 2019年度

营业成本 4,665.97 6,235.29 6,155.64 8,009.20

净利润 -5,152.70 -6,881.09 -6,810.23 -8,945.40

假如相关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政策发生全国性的调整， 公司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对已签

订但未实施的销售合同价格进行调整，从而在短期内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八）待执行亏损合同计提负债的风险

公司一般当年年底就签订了第二年大部分的销售合同，因此年末待执行的合同金额较大，如销

售合同签订后原料价格涨幅较大，将致使部分合同履约成本过高而产生预计亏损，公司须据此计提

负债。2020年下半年，大麦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销售合同签订后原料价格继续上涨，因此公司待执

行的采购合同及预计的采购成本较高， 公司2020年底计提待执行亏损合同1,627.92万元， 金额较

大。 2021年底，公司计提待执行的亏损合同金额下降至164.37万元。 2022年6月底，由于年中销售和

采购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在原材料价格上涨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上升的情况下，公司计提待执行亏

损合同1,857.98万元。 未来，如继续出现上述情况，公司仍存在需要对待执行亏损合同计提负债的

风险。

（九）存货发生跌价的风险

公司存货主要以原材料及库存商品为主。 因公司大麦原材料主要来源于进口，运输周期较长，

且每船采购价值较高，因此公司原材料储备相对较大，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76,

890.84万元、78,991.16万元、108,969.54万元和143,938.50万元。 公司保持一定的库存量能够保障

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但如果因贸易政策、气候等原因致使原材料价格波动，或发生销售价格下滑等

不利情况，而公司未能及时有效应对，公司将面临存货跌价的风险。

（十）汇率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大麦原材料主要向境外进行采购，大多以美元结算，而麦芽销售以国内销售为

主，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波动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汇兑损失或汇兑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汇兑

损益（“-” 为收益）金额较大，分别为2,383.27万元、-2,049.32万元、-485.56万元和2,744.50万

元。

虽然公司已通过远期外汇合约的方式减少外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 但如汇率向不利于公司的

方向剧烈变动，且公司未能及时锁定汇率，仍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受到不利影响的风险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建立在规模优势、高端领域的先发优势、稳定的客户优势及技术优势的基础

之上。因此，如未来出现公司战略布局未能紧扣下游产业发展趋势、客户资源流失、技术水平落后于

竞争对手等情况，将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十二）盈利预测风险

公司编制了2022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

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2)第4344号）。 公司预测2022年度营业收

入为380,380.35万元， 较2021年度增长25.75%； 预测2022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

209.12万元，较2021年度下降11.31%；预测2022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1,062.19万元，较2021年度下降25.70%。

尽管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由于：（1）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

具有不确定性；（2）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行业形势和市场行情具有不确定性；（3）国家相关行业及

产业政策具有不确定性；（4）其它不可抗力的因素，公司2022年度的实际经营成果可能与盈利预测

存在一定差异。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盈利预测报告是管理层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

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第四节风险因素” 等相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

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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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澜北路6号千灯湖创投

小镇核心区自编号八座（A8）305-308单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普通股股东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39,895,2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39,895,2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86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86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TAO� HAI（陶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唐娅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董监高继续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7,782,266 99.9824 45,322 0.017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泽宏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658,289 98.1650 45,322 0.0133 6,191,618 1.8217

3、议案名称：《关于外部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658,289 98.1650 45,322 0.0133 6,191,618 1.821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公司董监高继

续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62,012,

245

99.9269 45,322 0.073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不存在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议案1进行了回

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强，吴碧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希荻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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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新余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赛维大道江西沃格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958,49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3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

由易伟华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肖珂先生、陈玉罡先生、刘卫兵先生、姜帆先生以

视频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黄向共先生、光友慧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胡芳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增加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953,691 99.9927 4,803 0.0073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7、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易伟华 65,953,692 99.9927 是

7.02 张春姣 65,953,692 99.9927 是

7.03 肖珂 65,953,692 99.9927 是

7.04 张雄斌 65,953,692 99.9927 是

8、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虞义华 65,953,693 99.9927 是

8.02 李汉国 65,953,693 99.9927 是

8.03 姜帆 65,953,693 99.9927 是

9、 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黄向共 65,953,693 99.9927 是

9.02 熊伟 65,953,693 99.992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终止实施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暨注

销股票期权的议案

7,493,460 99.9359 4,803 0.0641 0 0.0000

2

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暨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7,493,460 99.9359 4,803 0.0641 0 0.0000

3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7,493,460 99.9359 4,803 0.0641 0 0.0000

4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7,493,460 99.9359 4,803 0.0641 0 0.0000

5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7,493,460 99.9359 4,803 0.0641 0 0.0000

7.01 易伟华 7,493,461 99.9359

7.02 张春姣 7,493,461 99.9359

7.03 肖珂 7,493,461 99.9359

7.04 张雄斌 7,493,461 99.9359

8.01 虞义华 7,493,462 99.9359

8.02 李汉国 7,493,462 99.9359

8.03 姜帆 7,493,462 99.935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5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7、议案8、议案9为累积投票议案，已逐一对议案 7、议

案8、议案9各子议案进行表决，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

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议案8为中小投

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峻珲、黄俊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

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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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的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

注销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据此，公司决定回购注销43名激励对象所

持有的2,680,21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后，

公司注册资本预计减少2,680,210元，将由173,862,774元减至171,182,564元。

二、需债权人知悉的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日期：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1月30日。 采用信函方式申报的，申报日

以寄出日为准，请寄出时电话通知公司联系人。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江西省新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城大道沃格工业园

3.邮编：338004

4.联系人：梁晖、钟子灵

5.联系电话：0790-7109799

6.传真：0790-7109799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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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5号金桥红枫万豪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7,479,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4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许荣茂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总裁吴凌华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

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长许荣茂先生、副董事长许薇薇女士、董事许世

坛先生、董事王颖女士、独立董事徐建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长汤沸女士、监事冯沛婕女士、周一飞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俞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泰朵为控股子公司昆明悦盈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7,476,257 99.9999 3,073 0.000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为公司发行的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7,476,257 99.9999 3,073 0.000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审议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海

泰朵为控股子公司昆明悦盈

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63,501,262 99.9952 3,073 0.0048 0 0.0000

2

审议 《关于子公司为公司发

行的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提供担保的议案》

63,501,262 99.9952 3,073 0.004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方祥勇、林雅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6日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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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

控股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拟注销控股子公司

AlfarResources� Co.,� Limited（致远资源有限公司）。

●本次注销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Alfar� Resources� Co.,� Limited（中文名称：致远资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Alfar� Resources” ）是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宗商品金

属贸易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LON-YERCO.,LTD. 现持有其61%的股权，YueDa� Inverstment�

Limited持有其14%的股权，香港龙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龙辰” ）持有其15%的

股权，索灵商贸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 现各方股东拟对Alfar� Resources进行注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

（一）关联人关系介绍

公司全资子公司LON-YER� Co.,� Limited对Alfar� Resources持股比例为61%，香港

龙辰对Alfar� Resources持股比例为15%， 由于香港龙辰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龙宇控股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香港龙辰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本次注销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关联公司名称：香港龙辰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2013-04-26

注册资本：16,000,000港币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观塘道348号宏利广场6楼

业务性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截至2022年3月31日， 香港龙辰的总资产为1,560,240美元， 净资产为1,551,796美

元，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为-1,175美元。

三、拟注销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Alfar� Resources� Co.,� Limited（致远资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金属制品、金属矿产品和石油制品的贸易。

注册地址：Rm.19C,LockhartCtr.,301-307LockhartRd.,WanChai,HongKong

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LON-YERCO.,LTD. 现持有其61%的股权，YueDa�

Inverstment� Limited现持有其14%的股权，香港龙辰持有其15%的股权，索灵商贸有限公

司持有其10%的股权。

相关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美元

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218.00 2,234.78

所有者权益 2,217.50 2,217.40

财务指标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30 -0.05

四、拟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原因暨关联交易的目的

在“双核驱动，产投并举”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公司立足长远、稳中求进，大宗商品贸易方面

聚焦石油化工主业，压缩金属业务规模，本次注销Alfar� Resources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要求。

公司2015年引入专业业务团队并合资成立了以金属贸易业务为主营业务的Alfar�

Resources等控股子公司。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贸易摩擦的影响，国内外金属价

格波动较大，对公司金属业务盈利的稳定性带来影响，公司对主要负责经营的业务团队进

行了缩编调整， 不再开展持货经营业务， 只保留受价格波动风险较小的批发业务，Alfar�

Resources2021年至今未开展相关业务。 鉴于以上原因，拟对Alfar� Resources进行注销。

五、拟注销控股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Alfar� Resources近年来未开展经营业务活动，本次注销不会对公司2022年的合

并报表范围内收入、成本和利润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的发展和生产

经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增增、刘振

光、刘策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事项已取得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认为：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遵循了公平、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况。董事会在对上述议案进行审议时，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相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议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相关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03� �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2022-029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11月9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2年11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名，出席会议董事7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控股子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关联董事徐增增、刘振光、刘策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对外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3003� �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2022-031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于2022年11月9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全体发出召开第八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材料，并于2022年11月15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注销控股子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事项符合公司长期业务规划和发展战略；本次交易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

事会一致同意本次注销控股子公司事项。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控股子

公司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86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

决议。

2.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2年11月15日召开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公告详见2022年10月2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因疫情防控原因，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线上通讯会议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

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线上通讯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11月15日（周二）14: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11月15日（周二）9:15—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11月15日 （周二）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2.地点：因疫情防控原因，现场会议召开方式调整为线上通讯会议方式（已登记参加现

场会议的股东均参加了线上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方式：线上通讯会议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崔洪军董事（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

6.出席情况：

通过线上通讯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5人，代表股份1,251,079,18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65.1070％。

其中：通过线上通讯会议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29,952,379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4.00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21,126,8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9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线上通讯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人，代表股份129,056,46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6.7162％。

其中：通过线上通讯会议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07,929,658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61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2人， 代表股份21,126,80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95％。

7.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股东大会，律师列席股东大会。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线上通讯会议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电投新能源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及阿巴嘎旗绿能

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别力古台500MW风力发电项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8,841,9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12％；反对2,237,27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819,18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664％；反对2,237,27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33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丽、罗聪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58� � � �证券简称 ：电投产融 公告编号 ：2022-076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情况

1.2022年11月10日，经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前三季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目前公司总股本5,383,418,5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现金

分红0.600000元(含税)；本次共分配现金股利323,005,111.2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

后年度再行分配。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发行新股等原因而发

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83,418,52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

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11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11月2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11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11月23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39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994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可交换私募债质押专户

3 08*****778 南方电网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4 08*****487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 08*****203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11月14日至登记日：2022年11月22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

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联系人：孙娟

咨询电话：010-86625908

传真电话：010-86625909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2022年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15日


